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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哥林多前書（8）保羅勸勉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要在身子上榮耀神， 

並教導他們有關婚姻問題的原則（林前6:11-7:7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哥林多前書5:12-6:10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哥林多前書5:12-6:10繼續講述保羅處理哥林多教會中一個亂倫個案，以及信徒間彼此爭訟的
問題。 
 
聖經常常教導我們不可說長道短或肆意論斷。但是與此同時，我們卻要判斷以及對付那些會

傷害人的罪惡。保羅給我們的原則，並不是用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上或用作報復，也不可以套

用在信徒間的私人恩怨上。這些原則是用來處理教會中公開的罪行，或是某些自稱基督徒、

卻不為自己的罪行懊悔的人。教會的責任是以愛心去管教及改變這樣的信徒。 
 
在哥林多前書5章，保羅討論如何對付教會內故意犯罪的人。在6章，他則教導會眾如何處理
信徒間的小糾紛。社會上是用法庭來裁決民事糾紛的，但保羅卻不同意將基督徒間的分歧帶

到世俗的法庭上。他指出，基督徒擁有基督的心思，且有聖靈的同在，因此不應該將問題帶

到那些沒有神智慧的人手中。事實上，作為信徒，我們被神賦予了在將來審判世界、甚至審

判天使的權力，我們應該有能力處理彼此間的衝突。 
 
為甚麼保羅認為我們不應該上法庭彼此控訴呢？原因有三：第一，如果法官和陪審員不是基

督徒，他們將不會瞭解及遵守基督徒的價值標準。第二，訴諸法庭的主要動機通常是報復，

但基督徒卻不應如此。第三，訴訟將使教會的形象受損，令非基督徒只看見教會的問題而看

不見教會的宗旨。 
 
保羅列舉了很多罪，如拜偶像、犯姦淫的、作男妓的、同性戀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

辱駡人的、勒索的，他並不是說所有犯這些罪的人都必然被拒於天國之外。基督徒來自不同

的背景階層，也許仍在情慾中掙扎，但絕不應該繼續犯那些罪。保羅清楚指出即使犯了上述

罪的人，也能藉著信靠基督而改變他們的生命。但是那些自稱為基督徒，卻仍舊沉溺於這些

罪行中、毫無悔意的人，便需要在基督面前重新檢討一下，到底他們是否真正信靠基督。 
 
在一個放任的社會謠言中，基督徒很容易忽視或接納一些不道德的行為（如同性戀、貪婪、

酗酒、說長道短等）。但是，聖靈告訴我們，絕不可以跟罪同流合污、隨波逐流。要與世人皆

認可的罪一刀兩斷是不容易的事，但是神期望每個時代的信徒，都可以保持一個屬神的道德

水準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分享哥林多前書6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哥林多前書6:11記載：“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；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並藉著
我們神的靈，已經洗淨，成聖，稱義了。” 
 
基督徒為甚麼有能力審判呢？保羅也給出了三個理由。首先，保羅說：“你們已經洗淨”，

正如提多書3:5所記載的：“他便救了我們；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，乃是照他的憐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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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。”信徒因信靠基督已經重生，被洗滌。因為神的憐憫已經降臨

並感動了信徒，信徒應該知道怎樣去施恩。信徒可以慈悲，因為他們曾經歷過慈悲。我們應

當認識到，今天有許多信徒已經洗淨了。我們應該相信他們，而不是向那些尚未信主的人尋

求公義的審斷。其次，保羅說：“你們成聖了。”哥林多書信中有兩種成聖，但我認為這裡

的成聖是指屬靈地位上的成聖，就是指在基督裡。這意味著基督在我們這邊，所有的信徒在

基督裡都是弟兄。如果有一個基督徒審判我，這是我的一個弟兄審判我。我願意信任自己弟

兄的審斷。一個小女孩抱著一個沉重的嬰兒在街上走。一個男人看到了她，問道：“小女孩

，這個嬰兒對你來說是不是太重了？”女孩說：“哦，不！他是我的弟弟。”這種關係有很

大的不同。“弟弟不太重。”我在基督裡，我的弟兄也在基督裡。所以我應該信任我的弟兄

。第三，保羅說：“你們稱義了。”我的弟兄能審判我，原因是他的罪已得到赦免，跟我一

樣。我和我弟兄因信靠基督都得以在神的寶座前被稱為義了。羅馬書8:33記載：“誰能控告神
所揀選的人呢？有神稱他們為義了（或作：是稱他們為義的神嗎？）。”在羅馬書4:5，保羅又
說：“惟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。”主內的弟兄明白這個真理

，我認為他比任何屬世之人更能處理好我的案子。 
 
哥林多前書6:12記載：“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無論哪一件，我總
不受它的轄制。” 
 
信徒可以做很多事，但不都有益處。保羅舉出了一個。 
 
哥林多前書6:13記載：“食物是為肚腹，肚腹是為食物；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。身子不是為
淫亂，乃是為主；主也是為身子。” 
 
肉體會朽壞，我們的腸胃有一天也會朽壞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們吃甚麼是我們的自由。同樣，

我們的身體不是用來淫亂的。我們的身體是屬主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6:14-15記載：“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。豈不知你
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？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？斷乎不可！” 
 
保羅對照信徒的聖潔身分和因淫亂而污穢的罪惡狀態，藉此喚起哥林多信徒對性敗壞現象的

重視，暗示信徒當具備的真正志向是效法基督、追求聖潔的生活。以弗所書4:13記載：“直等
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”。 
 
年輕人總以為他們可以不結婚、只要同居。有一對年輕男女到牧師那裡，想要參與服事；他

們同居、但沒結婚。牧師說：“你們要結婚！”他們問：“為甚麼？”牧師說：“這是神的

命令，是神的原則。除非你們願意照著做，不然不可以服事。” 
 
哥林多前書6:16-18記載：“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，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？因為主說：‘二人
要成為一體。’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你們要逃避淫行。人所犯的，無論甚麼

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惟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” 
 
你不能一面犯姦淫、一面服事主。可惜大家都接受不道德的人，但神是不會接受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6:19-20記載：“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
們裡頭的；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。所以，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

神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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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指出，信徒的身體是聖靈的殿。因為信徒的身體是屬神的，他們就不可讓身體沾染淫亂

。可惜，今天還有很多基督徒沒有真正明白這個偉大的真理。 
 
哥林多前書7章將會談到婚姻以及性的問題。我想我們應該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這些問題，因
為我們要跟著保羅的思維走。在6章，保羅給了我們有關屬靈的真理，這些真理可以應用到婚
姻上，用以解決婚姻裡有關性的問題。保羅強調我們的身體是屬神的，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應

該榮耀神。 
 
哥林多前書7:1記載：“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男不近女倒好。” 
 
顯然哥林多的信徒為這個問題寫了一封信給保羅，我們看不到問題，但可從保羅的答覆中大

致推理出來。保羅花了很長時間回信，他先討論了教會的分裂和醜聞，然後很自然地講到婚

姻問題，他寫得很直白、很坦承。在進入這一章之前，我們要先討論兩件事。首先，保羅結

過婚沒有？如果他沒結過婚，那麼他的解釋只是簡單的推理，不是來自經驗。但保羅不是這

樣，他一向是從經驗來講的。聖靈不會選一個人去寫他一竅不通的主題。哥林多前書7:7記載
：“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；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，一個是這樣，一個是那樣。”有學者根

據這節經文說保羅沒有結過婚。但假設保羅沒有結過婚，我們就要注意第8節，經文記載：“
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，若他們常像我就好。”有人可能會說：“這節經文保羅還是說

他沒結過婚。”這話可能說的沒錯，我們知道保羅此時獨身，但請注意他提到兩種人：未婚

的和寡婦（或鰥夫）。他可能是未婚的或是鰥夫。從他的背景和身分來看，我們很難相信保羅

沒有結過婚。根據使徒行傳26:10的記載，保羅曾是公會的成員，經文說：“我在耶路撒冷也
曾這樣行了。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，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裡。他們被殺，我也出名定案。

”保羅既然曾是公會中的一員，那麼他一定是已婚的，因為那是公會會員資格的條件之一。  
 
猶太人堅持年輕人要結婚，男人要在十八歲成婚。他們說：“沒有妻子的猶太人不算男人。

”我的結論是：保羅曾經結過婚，但後來妻子死了，他是沒有再婚的鰥夫。哥林多前書9:5記
載：“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，帶著一同往來，仿佛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

磯法一樣嗎？”我認為保羅是說：“如果我想，我可以再婚，這是可以的。但我沒有再婚是

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因，我不能要求一個女人在神給我的這種事奉上、跟著我到處跑。”我相

信保羅曾經深愛過一個賢慧的女子，他才能那麼體貼地講到婚姻關係。 
 
以弗所書5:25記載：“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”有
一位神學家曾這樣描述保羅的生平：“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，掃羅結過婚嗎？在他火熱

奮鬥的青年時期，他有妻子支持嗎？在不完美、不令人滿意的信條中，在屬靈問題的爭論中

，在他人生翻騰的風浪中，有沒有一個像小島的家可以稍微避難一下呢？我們對他的家庭關

係一無所知，他不想讓私人問題在他靈魂深處那巨大的屬靈真理中佔一席之地，我認為這個

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。”很多解經家認為保羅結過婚，他的妻子死了。保羅從來沒有提到自

己的亡妻，但是從他那麼體貼地講論婚姻關係，我相信他是結過婚的。 
 
第二個問題不算是問題，而是一個宣告。我們要瞭解哥林多那個時代的背景，不然我們會落

入陷阱，說保羅認為單身比結婚好得多。我們必須先瞭解哥林多的情況，才知道保羅在說甚

麼。 
 
哥林多前書7:2記載：“但要免淫亂的事，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 ；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
。” 
 
哥林多現在已經是個廢墟，聳立在廢墟上的是哥林多衛城。那是一個拜偶像的地方，今天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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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軍堡壘的廢墟就在那裡。當年十字軍東征的時候，他們用偶像廟的石頭建造堡壘。這個廟

和大多數外邦人的廟一樣，他們的宗教以性為主。有上千個廟妓在那裡，在廟裡你可以得到

食物、飲料和性。那些廟妓就是妓女。宗教以性的名義進行，那也就是柏拉圖的哲學。人們

忘記那個邪淫的文化。曾經有人對我說：“蘇格拉底的寫作可真了不得。”但我卻不這樣認

為，因為蘇格拉底也告訴妓女該怎樣表現自己，整體的想法是藉著肉體的慾望滿足私慾。那

是外邦人的教義，來自希臘的兩個基本的哲理：禁慾主義和享樂主義。 
 
在羅馬世界，妻子是動產，她是一匹勞動的馬。一個人可以多妻，一個管廚房，一個管理屋

子，一個管衣物；性是次要的，因為人可以到廟裡去尋樂，那裡有很多美女。今天在巴勒斯

坦的人還是這樣，男子有很多妻子。當他四處漫遊的時候，一個管羊，一個陪著他走，另外

一個留在帳篷裡照顧家務。他認為他至少要有三個妻子。保羅把婚姻地位提升了，保羅對哥

林多人說，不要再那樣生活了，每個男人只能有一個妻子，每個女人要有自己的丈夫。保羅

在異教的世界、羅馬帝國，把女人的地位從奴隸提升了，使女人成為男人的伴侶，恢復女子

應有的正確地位。當保羅寫哥林多書信的時候，是在以弗所，以弗所也有可怕的寺廟。 
 
以弗所書5:25記載：“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”在
以弗所書5:22，保羅教導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，他說：“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
丈夫，如同順服主。”你知道“順服”是甚麼意思嗎？意思是關係上回應，妻子要對自己的

丈夫有回應；丈夫要向妻子表達愛，妻子要接受丈夫的愛。這不僅僅是性的問題，而是包括

在精神上、靈性上、心理上和身體上的各個層面。起初神創造男人、女人，神創造女人要作

男人合適的幫助者，是男人的一部分。當丈夫說“我愛你”的時候，妻子要有回應。當一個

男人承認他的妻子很冷淡的時候，他是在說他是個失敗的丈夫，他該要為這個情況負責。保

羅把婦女的地位從奴隸提升到男人的伴侶。 
 
哥林多前書7:3記載：“丈夫當用合宜之份待妻子；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” 
 
在婚姻關係下，配偶雙方都有婚姻生活的責任，當合宜地待對方，因為兩者是互相倚靠的。

“丈夫當用合宜之份待妻子；”意思是丈夫當按丈夫應盡的本分對待妻子。當然，妻子待丈

夫也要如此。請留意保羅在這個問題上何等敏銳週到，毫無半點粗鄙庸俗。這與世人何等不

同。 
 
哥林多前書7:4記載：“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
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” 
 
保羅強調，男人不能去偶像廟找廟妓，那是罪。婚姻中，愛和性的對象是在家裡。婚姻的惟

一動機是愛，不是性。我完全相信保羅從一個又好、又了不起的妻子身上得到愛。聖經提到

一些可愛的夫婦，如亞當和夏娃、雅各和拉結、波阿斯和路得、大衛和亞比該等。根據撒母

耳記上25:29的記載，亞比該曾對大衛說：“雖有人起來追逼你，尋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卻
在耶和華─你的神那裡蒙保護，如包裹寶器一樣；”每個偉人後面通常都有一個了不起的女

人。保羅繼續講婚姻的原則。 
 
哥林多前書7:5-7記載：“夫妻不可彼此虧負，除非兩相情願，暫時分房，為要專心禱告方可
；以後仍要同房，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，引誘你們。我說這話，原是准你們的，不是

命你們的。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；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，一個是這樣，一個是那樣。” 
 
保羅說明前面提到的不是主的絕對命令，而是保羅自己的勸勉，明確指出獨身或結婚因人而

異，全憑神的恩賜，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。保羅認為獨身好，是因為這樣他可以以最佳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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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傳揚福音，從而歸榮耀與神，而並非因為這是神對人類創造秩序的根本目的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